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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分層負責明細表—各單位 

 

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一 

般 

性 

業 

務 

1-1 
依經第一層核定

簽案辦擬之函稿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得使用代判

章 

1-2 

一 般 性 校 內 演

講、研習活動之

公告或通知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行政單位由
各一級主管
核定（得使
用代判章） 

1-3 
他機關一般性來

文或公告轉知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得使用代判

章 

1-4 

本 校 一 般 性 業

務、活動等需其

他機關配合者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行政單位由
各一級主管
核定（得使
用代判章） 

1-5 

本校或校外一般

性業務、活動等

需本校相關單位

配合者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得使用代判
章 

1-6 
各類證（明）書

用印申請 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行政單位之證

（明）書用印申

請除已授權者

外，由各一級主

管核定（得使
用代判章） 

1-7 
大陸人士來台用

印申請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1.校級功能
性單位之
申請案仍
由主任秘
書核定 

2.得使用代
判章 

1-8 

委託法律服務委

任狀、契約書用

印申請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行政單位由
各一級主管
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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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一 

般 

性 

業 

務 

1-9 

出版中心校內出

版專案經費簽請

作業 

擬辦 審核 

經費所

屬一級

單位主

管核定 

  會出版中心 

1-10 
個案志工保險加

退保案 
擬辦 審核 

各經費

權責單

位主管

核定 

  會秘書室 

1-11 

各單位教職員救

濟事項外之訴訟

案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重大者陳送

校長 

1-12 陳情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重大者陳送

校長 

1-13 爭議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1-14 校外建言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  
重大者陳送

副校長 

1-15 
政府機關交辦案

件 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 

1-16 
監委、立委相關

案件 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 

1-17 
附設機構一般行

政業務之處理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重大者陳送

副校長 

1-18 

各院系所中心決

議事項轉知本校

相關人員或單位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 

1-19 
需機關首長親簽

之文件 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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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會 

議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2-1 

校級專案小組、

委員會或籌備會

會議通知 

擬辦 審核 主席核定    

2-2 

非 校 級 專 案 小

組、委員會或籌

備會會議通知 

擬辦 審核 主席核定   

如主席非一級

單位主管者，

由一級單位主

管核定 

2-3 

專案小組、委員

會或籌備會會議

紀錄 

擬辦 審核 主席審核 核定  
重大者陳送

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1 
校級研究（含功能

性）中心設置辦法  
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提 

1. 人事室會

核。 

2.校級研究中

心組織運作

辦法，提行政

會議通過，校

務會議備查。 

3-2 
院級研究（含功能

性）中心設置辦法  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提 

 
1. 人事室會

核。 

2. 學院所設

編制內研

究中心組

織運作辦

法，提行政

會 議 通

過，校務會

議備查。 

3-3 

系院級教評會設置

辦法或相關作業要

點 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提 

 1.人事室、教

務長會核。 

2. 提行政會

議通過(院

級)或備查

(系級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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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4 

校級編制內單位及

研究中心之功能性

主管聘免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1. 人事室會

核。 

2. 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. 校級研究

中心須經

副校長審

核。 

3-5 

校級功能性單位及

研究中心主管、副主

管、執行長等層級主

管聘免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1. 人事室會

核。 

2. 校級研究

中心須經

副校長審

核。 

3-6 

校級功能性單位主

管、副主管、執行長

等層級以外主管聘

免及院級功能性主

管聘免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
核定 

 

人事室會核。 

 

3-7 
系級功能性主管聘

免 
擬辦 審核   核定 人事室會核。 

3-8 
顧問及校級委員會

委員聘免  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1. 人事室會

核。 

2. 校級研究

中心須經

副校長審

核。 

3-9 
校級以外之委員會

委員聘免  
擬辦 審核   

 

 

 

核定 

1. 人事室會

核。 

2.院級研究

中心諮詢

委員會須

經副校長

審核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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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10 

各單位自聘全職專

任人員 (不含工讀

生)進用案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

 

 

 

核定 
會人事室、主

計室。 

3-11 

各單位自聘工讀生

及部分工時人員進

用案 

擬辦 審核 

各經費權

責單位一

級主管核

定 

  1.會人事

室、主計

室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-12 
本校同仁擔任保證

人身分證明 
擬辦 審核 詳備考 

  1. 由進用主

政單位主

管核定。 

2. 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-13 
本校訪問學人（不致

酬）備查案 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

 會國際事務

處。 

3-14 
各委員會推舉通知

函 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 

3-15 

教職員以校務基金

自籌收入補助因公

出國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1.會人事室。 

2. 一級單位

主管由主

任秘書核

定。 

3. 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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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16 

外籍教師聘僱許

可、申請教育部認可

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1. 外籍教師

聘僱許可

案會人事

室。 

2. 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-17 

建教合作計畫約聘

僱人員申請工作許

可用印申請表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1.會人事室。 

2. 由人事室

主 任 核

定，專門委

員得使用

代判章。 

3. 建教合作

計畫約聘

僱人員分

層負責第

三層分別

為計畫主

持人及執

行單位系

所主管，以

下各工作

項目皆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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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18 

教職員工及建教合

作計畫約聘僱人員

留職停薪案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 

建教合作計

畫約聘僱人

員由人事室

主任核定。 

3-19 

教職員工及建教合

作計畫約聘僱人員

公傷 (病 )假或延長

病假申請案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

 1.會人事室。 

2. 建教合作

計畫約聘

僱人員由

人事室主

任核定，情

節重大之

公傷病假

申請案，由

校長核定。 

3-20 

教職員工及建教合

作計畫約聘僱人員

婚假期限延長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1.會人事室。 

2. 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. 建教合作

計畫約聘

僱人員由

人事室主

任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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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21 
教職員工國內外差

旅費請領案  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1. 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2. 一級主管

由副校長

核定。 

3-22 

職員工及建教合作

計畫約聘僱人員特

殊差勤申請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1.會人事室。 

2. 建教合作

計畫約聘

僱人員由

人事室主

任核定。 

3-23 

教職員工及建教合

作計畫約聘僱人員

國內、外差假申請

(含加班、出差) 

依差假核准之規定辦理 

3-24 
職員專案加班申請

案  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人事室會核。  

3-25 

職員工及建教合作

計畫約聘僱人員加

班費請領案 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
人事室會核。  

3-26 
職員工值班費請領

案 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人事室會核。  

3-27 

教職員工休假補助

費列屬自行運用額

度申請案 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
人事室會核。 

3-28 

各單位教職員解

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

免職等救濟事項之

處理  

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人事室會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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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人 

事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 

 

 

 

3-29 
向他機關推薦人選

案 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 

3-30 

各單位計時/計日臨

時人員薪資特殊標

準 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

 

核定 

 

3-31 
一般勞工健康檢查

申請表 
擬辦 審核 

審核 

(環安衛中

心主任核

定) 

  

得使用代判

章。 

3-32 

建教合作計畫約聘

僱人員薪資、勞健

保費、勞退金借款

申請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
人事室會核。 

3-33 

建教合作計畫博士

後(級)研究人員額

外加給申請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
人事室會核。 

3-34 

建教合作計畫特殊

性等專任研究助理

薪酬申請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
人事室會核。 

3-35 
建教合作計畫人員

轉聘案 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人事室會核。 

3-36 
建教合作計畫人員

調薪案 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人事室會核。 

3-37 

建教合作計畫人員

計中帳號延長申請

案 
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

人事室會核。 

3-38 
各單位各項工作費

支給申請會核案 
擬辦 審核 核定 

  工作費支給
金額高於每
人每月 2 萬元
或每案 1 萬
元，由校長核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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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主 

計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4-1 
國外出差行政費

補助申請案 
擬辦 審核 

由核准

各該出

國差假

案之主

管核定 

  

1.會主計室 

2.一級主管

由主秘核

定 

4-2 
各項支出憑證黏

存單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得使用代判
章 

4-3 
各項經費之動支

案 
擬辦 審核 

各經費權

責單位一

級主管核

定 

  

1.如涉採購
或其他作
業，應依相
關規定辦理 

2.超過規定
標準者，由
各單位所屬
副校長核
定。學院及
歐盟中心所
簽，由協調
主計室業務
之副校長核
定。 

4-4 

教育部補助高等

教育深耕計畫經

費變更及流用之

審核 

擬辦 審核 

各經費權

責單位一

級主管核

定 

  
得使用代判

章 

4-5 

各 單 位 收 入 之

「退費 (還 )申請

書」審核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得使用代判

章 



 11 

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主 

計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4-6 

政府機關 (國科

會、農委會除外)

補助計畫請款案 

擬辦 審核 

各經費

申請單

位一級

主管核

定 

  會主計室 

4-7 

校務基金自籌經

費支應因公派員

出國計畫書及經

費補助申請表 

擬辦 審核 

由核准

各該出

國差假

案之主

管核定 

  

1.會主計室 

2.一級主管

由主秘核定 

4-8 
學生公費及各項

獎助金清冊審核 
擬辦 審核 

各權責

單位一

級主管

核定 

  
得使用代判

章 

4-9 

研究、期刊等學

術經費不足補助

案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1.研發處分

層負責明細

表以外之案

件 

2.後會相關

單位 

4-10 

參賽活動、校舍

修繕等行政經費

不足補助案 
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會教務處或

總務處 

4-11 
業務計畫經費補

助 
擬辦 審核 審核  核定 

會主計室、 

財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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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總 

務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5-1 

授權各單位依政

府採購法自辦之

財物 /勞務採購

招決標作業 (含

請 購 、 評 審 結

果、決標等核定)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.授權金

額：院系所

中心為新

臺幣 30萬

元以下，行

政單位為

15萬元以

下。 

 5-2 

授權各單位依科

研採購規定自辦

之財物 /勞務採

購 招 決 標 作 業

(含審查結果、決

標等核定)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.授權金

額：未達新

臺幣 100萬

元。 

4.請購經總

務長核定

後，各單位

逕行辦理。 

總 

務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5-3 

授權各單位自辦

之財物 /勞務採

購申退押標金、

保證金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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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5-4 

授權各單位依政

府採購法自辦之

財物 /勞務採購

底價訂定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5-5 

未達 150 萬元之

財物 /勞務採購

評審小組委員組

成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1.科研採購

審查小組、

採購法第

11-1 條採購

工作及審查

小組、採購

法第 22 條

第 1 項第 11

款勘選委員

會適用。 

2.如欲成立

工作小組，

得一併核

定。 

5-6 

授權各單位自辦

財物 /勞務採購

案之開標主持人

員及驗收主驗人

員之指派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-7 

授權各單位自辦

採購之財物 /勞

務採購契約用印

申請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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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總 

務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5-8 

授權各單位自辦

財物 /勞務採購

案所涉契約變更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5-9 

授權各單位自辦

財物 /勞務採購

案契約解除或終

止，以及履約爭

議處理 

擬辦 
各自辦採購單位

主管核定 
  

1.依各院系

所中心級

別判定核

定權責。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。 

3.會辦採購

組、主計

室 

5-10 

未依規定辦理採

購衍生訴訟相關

事宜 
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1.係指未依
政府採購
法及相關
程序辦理
採購者。 

2.會辦採購
組、主計
室。 

5-11 
各單位因業務需

要預先開立收據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得使用代判
章 

5-12 
自行收納統一收

據遺失 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會出納組、

主計室 

5-13 

自行收納統一收

據作廢(校外預開

收據) 

擬辦 擬辦 核定   
會出納組、
主計室 

5-14 

自行收納統一收

據作廢(非校外預

開收據) 

擬辦 核定    

1.會出納組 

  、主計室 

2.子系統由
業務單位
自行管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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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5-15 
自行收納統一收

據更正 
擬辦 

各業務

單位主

管核定 

   
會出納組、
主計室 

總 

務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5-16 

營業人銷貨退回

進貨退出或折讓

證明單用印申請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1.校級功能

性單位之申

請案仍由主

任秘書核定 

2.得使用代

判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 

學 

研 

究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6-1 
函請外校人員來

校兼課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得使用代判
章 

6-2 

講習會、研討會

申請本校相關單

位或其他機關配

合及補助者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1.國科會及教

育部研討會

依研發處及

秘書室分層

負責明細表

辦理。 

2.得使用代判

章 

6-3 

與研究有關(含計

畫等)須請本校相

關單位配合之一

般事項 

擬辦 審核 

各權責

單位一

級主管

核定 

  

 

6-4 

與研究有關(含計

畫等)須函請其他

機關配合之一般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

審核 

(研發長

核定) 

  
得使用代判

章 

6-5 

與研究有關(含計

畫等)之開會通知

單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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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工作項目 

分層負責 

備考 
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
二級單

位主管 

一級單

位主管 
副校長 校長 

學 

務 

相 

關 

業 

務 

7-1 
永續獎助學金設

置辦法 
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 

經院長審核

後，需會辦

學務處、財

務處及主計

室，再送副

校長核定呈

行政會議報

告。 

7-2 
私設獎助學金設

置辦法 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院系所自行

設 置 辦 法

後，由院長

核定送主計

室開立會計

代碼，並將

每年獲獎名

單上傳學務

處生輔組獎

助 學 金 平

臺，協助建

立電子檔。 

財務

相關

業務 

8 捐贈合約之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

1.會財務處 

2.如涉講座

業務須另

先經督導

講座之副

校長審核 

附註： 

一、重大者包括影響範圍重大，如新聞/社會關注、重大議題討論、影響師生重大權益

等。 

二、附設機構之定義：依本校組織規程附表二「國立臺灣大學及學院附設機構組織系

統表」辦理。 

 


